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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50 分 
地 點：國秀樓 2 樓-進修推廣部會議室 
主 席：管理學院王清德院長 
出席人員：105 學年度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委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教務處課務組陳淑鈴組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張漢昌組長、進修學

院課務組王偉驎組長、教務處課務組劉怡姍、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胡哲維、進修推廣部教務組林金蒔、進修學院課務組賴佩瑩 
記錄：賴佩瑩 

壹、 主席致詞 

今日的主席原為趙院長，院長剛好有事公出與我交換，故今日由我主持會議。今日有

2 個提案要討論，開始進行會議。 

貳、工作報告 

一、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已開放各任課教師於線上查詢調查結

果及文字意見；另調查結果總表及盒狀圖以紙本分送各系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三部開課數總數計 3,293 門，接受評量科目計 2,122 門，實際受

測科目總數計 2,131 門，填答率未達有效課程數計 483 門，教學評量成績選修課未

達 3.5 分計有 5 門課程、必修課未達 3.2 分計有 1 門課程。 
部別 

項目 
日間部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總計 

教師開課總數 2,399 694 247 3,293 

應接受評量科目 
(扣除法規免評科目) 

1,294 612 216 2,122 

實際受測科目總數 1,294 621 216 2,131 

有效問卷課程數 1,115 368 165 1,648 

填答率未達有效課程數 179 253 51 483 

教學評量 
選修課未達 3.5 分 

0 5 0 5 

教學評量 
必修課未達 3.2 分 

1 0 0 1 

三、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1) 全校各題項平均分數彙整資料 

題

項

甲

卷 

題次 Q1 Q2 Q3 Q4 Q5 Q6 Q7 Q9 Q10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7 Q18 Q20 Q21 Q22 

平均 4.470 4.440 4.458 4.425 4.454 4.431 4.449 4.382 4.274 4.365 4.465 4.427 4.384 4.404 4.399 4.422 4.360 4.349 4.366 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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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乙

卷 

題次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8 Q19 Q20 Q21 Q22 

平均 4.459 4.439 4.435 4.431 4.413 4.444 4.452 4.361 4.401 4.407 4.400 4.389 4.409 4.392 4.382 4.363 4.341 4.358 4.376 4.391 

大

小

順

序 

甲

卷 

題次 Q1 Q12 Q3 Q5 Q7 Q2 Q6 Q13 Q4 Q17 Q15 Q16 Q14 Q9 Q21 Q11 Q18 Q22 Q20 Q10 

平均 4.470 4.465 4.458 4.454 4.449 4.440 4.431 4.427 4.425 4.422 4.404 4.399 4.384 4.382 4.366 4.365 4.360 4.359 4.349 4.274 

乙

卷 

題次 Q1 Q7 Q6 Q2 Q3 Q4 Q5 Q14 Q11 Q9 Q12 Q15 Q22 Q13 Q16 Q21 Q18 Q8 Q20 Q19 

平均 4.459 4.452 4.444 4.439 4.435 4.431 4.413 4.409 4.407 4.401 4.400 4.392 4.391 4.389 4.382 4.376 4.363 4.361 4.358 4.341 

(2) 最低分 3 題資料如下表：  

卷別 次序 題目 平均分數 

甲卷 
01 第 10 題「教師授課方式能引發我的學習興趣。」 4.274 
02 第 20 題「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很關心學生。」 4.349 
03 第 22 題「綜合而言，我對這門課的整體教學效果感到滿意。」 4.359 

乙卷 

01 第 19 題「教師有鼓勵學生善用學術資源或參考資料。」 4.341 
02 第 20 題「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很關心學生。」 4.358 

03 
第 8 題「教師學期成績計算方式與標準，曾經於課程開始後數周內

告知。」 
4.361 

(3) 問卷題目如附件一。 

四、本年度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將填報 105 學年度專任教師定期成效評估項目「C-5-4
行政單位會議代表或委員(一)」名單。 

 
【通識教育學院劉柏宏院長】有關本次工作報告中，104-2 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教學評

量選修課未達 3.5 分進修推廣部共有 5 門課程，請承辦單位補充此 5 門課程授課教師之專兼

任別。 
【主席】請承辦單位於下次會議上補充說明。 
 
 
 

参、前次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修訂本校「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105 年 4 月 20 日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決議：緩議，請研發處提供校外實習滿意度(丙卷)之
內容再行審議。 
105 年 5 月 3 日臨時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條文第三點新增「丙卷(校外實習課程),其中丙卷不列入教師評量成績。」字樣。 

三、請研發處依據會議決議修正校外實習問卷內容 

(1)問卷標題：校外實習學生滿意度問卷調查表，請改為「校外實習學生問卷調查表」。 

(2)標題(二)實習整體滿意度，請將「滿意度」改為「意見情況」。 

(3) 將原第 1題移置第 13題，並刪除「實習說明會、面試/甄選流程」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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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第 1題，題目：「實習前辦理的說明會、面試/甄選流程，對我有所幫助(對課程)」。 

(5)第 5題，請將「輔導老師」改為「教學系所單位」。 

    (6)第 6題，請將「技術扎根」改為「實務技術」。 
提案執行情形：經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5 月份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05 年 5 月 30 日以

勤益科大教字第 1051000233 號函發本校各一級單位。 
提案二：有關 103 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委員建議：「建議重新檢核目前教學評量制度與

運作的信效度，並檢討該評量對教師提升教學能力與學生增加學習效能上的影響」，建請委員

針對此建議提出高見。 
105 年 4 月 20 日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決議： 
一、將甲卷第 7、8、20 及乙卷 9、10、20 題目作修正，並列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 
二、將「除了上課時間以外，每週平均投入多少時間複習課程」加入問卷中，並列於下次會

議提案討論。 
提案執行情形：列於本次會議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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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修訂「教學反應意見調查表」題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擬修訂題目之敘述如下表，問卷內容請詳如附件一。 

題項 題目 修改原因 修改建議 

甲卷第 7 

乙卷第 9 

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授

課態度積極認真 

系所建議： 

題目中的積極認真、

關心為心境問題，評

分是否具可信度，值

得研究。 

1. 國立政治大學:教師教學態度認

真負責，且授足所需授課之時

數。 
2. 國立中興大學: 教師講課時很認

真專注。 

3. 中州技術學院:我覺得教師對於

這堂課程的教學極度投入。 

甲卷第 8 

乙卷第 10 

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完

全不關心學生 
(反向題) 

1. 中央警察大學:我認為教師不了

解 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關心。 

2. 國立政治大學:我沒有修習本課

程。 

3. 中州技術學院: 我沒有選修本門

課程 

甲卷第 20 

乙卷第 20 

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很

關心學生 

1. 中央警察大學:我認為教師了解   

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關心。 

2. 文藻外語學院: 老師以尊重的態

度對待我。 

3. 正修科技大學: 老師對每位學生

都一視同仁的教導。 

4. 遠東科技大學:我認為任課教師

能掌握課堂秩序，以利學生學習。 

甲卷第 2 

乙卷第 2 

教師有在學校網路上或

課堂上提供教學大綱 

教師建議： 

目前教學大綱為各教

師上網填寫後上傳，

建議此題目應予刪

除。 

1.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授課內容充

分準備，並且與教學大綱相符 

2. 正修科技大學：老師的授課內容

和進度能與教學大綱(含教學目

標、進度及評量方式)相符 

3.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教師課

程準備充分，授課內容充實，講

授章節份量與進度掌握得宜，且

與教學大綱相符 

無 

除了上課時間以外，每週

平均投入多少時間複習

課程 

新增學生自評項目，

教師可藉此瞭解同學

對於課程之用心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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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各題目修正如下： 
    1.甲卷第 7 題及乙卷第 9 題，修正為「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授課教學投入且態度認真。」

    2.甲卷第 8 題及乙卷第 10 題，修正為「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不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 
    3.甲卷第 20 題及乙卷第 20 題，修正為「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 
    4.甲卷第 2 題及乙卷第 2 題，修正為「教師有在網路上或課堂上說明教學大綱(含教學目

標與進度)。」 
    5. 除了上課時間以外，每週平均投入多少時間複習課程。因與問卷上學生自評項目 
      「我投入課程的態度」相似，故不列入學生自評項目。

二、請承辦單位評估是否可增減題數，建議修正甲卷第 11 題「教師教學時能關心學生的學 
    習狀況」，並於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二：本校短期研修生是否也納入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填寫對象，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決議：短期研修生所填答之問卷僅供

參考，不列入成績計算，並自 104學年度開始實施，實施一個學期後，再評估是否列入

教師總平均計算。 

二、各校辦理情形如下： 

作法 學校名稱 

納入填寫對象，並列入教師總平均計算 高第一、高餐旅、興大 

不納入填寫對象 北科、雲科、虎科、中科大 

三、104學年度填答情形如下表： 

學期 短期研修生人數 應填課程總數 課程有效總數 
有效課程 

平均分數 
備註 

104-1 16 112 109 4.33 紙本施測 

104-2 32 212 42 4.43 線上施測 

四、擬辦：本案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短期研修生納入填寫對象，所填答之問卷僅供參考，不列入成績計算。 
 

伍、臨時動議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陳東賢委員】學生在使用手機方式上網填答問卷字體太小，請承辦單位

評估是否讓字體放大或開發手機 APP等方式，以利學生上網填答。 

【主席】 請承辦單位評估並於下次會議討論。 

 

陸、散會： 13 點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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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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